
附件3：
计划用水抽查计划

一、抽查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河南省节约用水条例》、《河南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信阳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(2024年版)开展计划用水检查工作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达到规定用水规模纳入2026年度计划用水管理的取水户、公共供水用水户(以下称计划用水单位)。

三、抽查内容

重点抽查计划用水单位2026年度用水计划指标执行情况、节水制度建设情况、是否存在浪费用水现象、使用节水器具情况是否发生超定额用水行为等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根据计划用水管理特殊性和工作规律，确定抽查时间。 计划用水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检查于2026年12月底进行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。

五、检查方式

检查方式为现场检查。核查计划用水单位用水台账、查看节水器具普及、计量设施维护运行情况。

六、抽查比例

接受抽查的对象比例为2026年度计划用水单位总数的1-5%。要建立年度计划用水单位名录，健全执法人员信息，确保随机抽查工作实施。

七、结果应用

在抽查过程中发现的计划用水单位违法违规用水行为，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抽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在政务网站上外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计划用水单位超定额用水的按照《信阳市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》规定执行。



